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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6.78亿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8.05%；本次担保对象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

债率超过 70%；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6.21亿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2.60%，其中对奇虎 360私有化项目提供的股权质押

担保总额为 26亿元、对海南紫禁殿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0.21亿元。

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安水清木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安（海南）

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国安”）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澄迈同鑫实

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鑫实业”）曾于 2020年向澄迈农村商业银行（以

下简称“澄迈农商行”）申请 5,000 万元开发贷款，期限为 3 年，担保方式为由

海南国安、海南国安全资子公司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高

发”）、同鑫实业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同鑫实业以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

作为抵押，公司就上述事项于 2020年 4月 29日发布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

供担保的公告》（2020-22）。上述事项涉及的贷款于近日到期，贷款余额为 2800

万元。为顺利推进“国安•海岸”项目的建设，同鑫实业拟就上述贷款余额向澄

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展期手续，展期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，

担保方式不变。本次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对子公司存续的贷款余额展期提

供担保，不涉及新增融资事项。 

就本次担保事项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

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控股股东中



信国安有限公司提议将该事项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股

东大会通知详见《关于增加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

的公告》（2023-34）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方名称：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10月 8日 

注册地点：海南省澄迈县 

法定代表人：梁自龙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旅游开发、宾馆、美发厅、滨海娱乐区、假日别墅等服务、房地

产销售、汽车配件、房地产开发经营、房地产咨询。 

股权结构：海南国安持有同鑫实业 100%股权 

股权关系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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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安（海南）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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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  

中国中信集团 

有限公司 

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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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  

国安水清木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  

100%   

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

100% 

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84.24% 



注：因执行经法院裁定批准的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重整计划，公司变更实际

控制人事项正在进行中，该事项完成后，中信集团作为重整投资人将持有中信国

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.64%-32.25%股权，从而间接控制公司。 

2、被担保方财务情况： 

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，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.66亿元，负债总额 7.79

亿元（银行贷款总额 0.32 亿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7.45 亿元）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

额 1.08 亿元（包括担保 0.28亿元，抵押 0.80 亿元），净资产-6.13 亿元；2022

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0元，利润总额-2.77亿元，净利润为-2.76 亿元。 

3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发现同鑫实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由海南国安、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同鑫实业共同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并由同鑫实业以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原期限 3年，展期至 2024 年 10月 25日 

3、担保金额：2800万元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1、为促进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，顺利推进海南“国安·海岸”项目的建设，

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于同鑫实业在澄迈农商行的 2800 万元贷款余额展期事项仍由

海南国安、海南高发、同鑫实业共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同鑫实业以在建工

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。 

2、同鑫实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，董事会对同鑫实业资产质量、经营

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，认为同鑫实业信用状

况良好，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情况下，具有偿债能力。 

3、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中，同鑫实业未提供反担保。同鑫实业作为海南国安

全资子公司，受海南国安控制，上述贷款全部用于“国安·海岸”项目相关工程，

且就贷款资金专款专用、专户管理等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了妥善安排，确保资金安

全。上述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9.80亿元，对外担

保总余额为26.78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8.05%。公司对合并报

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6.21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

252.60%，其中对奇虎360私有化项目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总额为26亿元、对海南

紫禁殿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.21亿元。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

讼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5月 9 日          


